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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强降雨期间防汛避险安全隐患

排查行动方案的通知
各参建单位：
为全面贯彻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强降雨期间山丘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国汛办〔2021〕1号）文件，积极响应省交控集团及交建公司防汛相关要求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进一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确保防洪安全，最大程度预防灾害造成的损失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，确保西互项目安全生产，项目办结合实际，制定强降雨期间防汛避险安全隐患排查行动方案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成立领导小组，强化责任落实
为一步做好强降雨期间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促进茫油石项目建设有平稳有序进行，经研究决定成立防汛避险隐患排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，人员机构具体如下：

组  长：李国全

成  员：项目办及各参建单位相关负责人    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西互项目办，由黄红照部长具体负责强降雨期间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等工作。
各单位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成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，高效发挥领导小组职能，进一步强化全线参建人员红线意识，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，加强汛期安全管理，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活动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深入贯彻“两个坚持,三个转变”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,按照“责任清、对象明、预警准、措施实、问责严”的总体要求,强化组织领导,压实防御责任,加强监测预报预警,细化转移避险措施,科学设定转移路线和安置点,充分发挥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作用,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,坚决做到达到预警阀值时紧急转移、发生险情异动时紧急转移、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紧急转移,切实做到应转尽转、不落一人,全力避免人员伤亡,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

三、开展山洪灾害隐患排查工作
1.请各参建单位结合实际，在西互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的同时，由总监办牵头会同各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是否存在滑坡、崩塌、洪水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，驻地、钢筋场、拌合站等周围是否存在山体滑坡、垮塌和泥石流威胁，以及高边坡、驻地等处的排水沟设置情况，施工用电、基坑等重点部位全面排查，特别是对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台账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项目办将针对安全隐患排查台账，进行现场抽检。针对汛期易发生触电、雷击、溺水、交通事故等特点，需制定相应的汛期安全生产部署方案，严防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。
2.近年来海东地区气候异常多变，为保障全体参建人员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克服畏难情绪和麻痹思想。针对防汛抗洪、抢险救灾的组织指挥、人员分工、物资转移、抢险器材、交通运输等准备工作，各施工单位可采取自查、防汛应急演练、防汛培训等方式进一步落到实处，做到有备无患，把安全隐患降到最小程度。

3.落实防汛值班制度。安排值班职工汛期值班，并要求值班职工在值班期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汛情变化，安全、及时、准确掌握、传递处理雨情、水情、险情、灾情，做到人员随叫随到，通讯设备保持24小时畅通，一遇重大情况，及时向上级安稳办报并按领导指示做好各项工作，同时做好洪涝灾害统计上报工作。对于忽视预防、疏于管理、制度不健全、责任不落实、人员不到位而造成事故的直接责任人，依照《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战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从严处理。

四、做好抗洪抢险的准备

1.加强防汛物资的储备和管理。各参建单位要及时补充和储备防汛抢险物资，建立健全防汛物资的储备管理岗位责任制，明确负责防汛物资的储备和管理，落实汛期物资调度方案，做到岗位明确责任到人。

2.加强防汛抢险队伍的组建和演练。各参建单位需组建精干的防汛抢险队伍。要汛前在要将抢险队伍进行培训和演练。提高应急抢险能力，保证抢险时能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。

3.充实完善防汛预案。各单位要结合自身所处地理环境及时修订和完善防御方案，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，确保将防洪、抢险、救助各项防御措施落到实处。要继按照《国家防总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》的精神，以减少人员伤亡为首要目标，切实做好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。

五、具体工作要求
此次强降雨期间防汛避险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各标段需制定防汛避险情况隐患排查清单，落实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明确整改时限，限时整改完成，项目办也将组织对各单位隐患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坚决杜绝“带病入汛”。

各参建单位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，充分认识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的极端重要性,近年来海东地区气候异常多变，要结合项目实际情况,加强协调推动，确保此次隐患排查工作各项措施要求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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